
 

 

一、日  期：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整 

二、地  點：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工區六路三號二樓會議室 

三、出席股東：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5,356,618 股，出席股東所持股數 35,709,668

股，出席股數佔全部已發行股數 54.63%。 

四、出席董事：劉彥狄、鍶源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施博文 

五、列席人員：無 

六、主  席：劉彥狄 董事長             記  錄：林澔瑄 

七、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成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1.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敦請 劉董事長彥狄報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百零九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於民國一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修訂

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得決議以現

金分派盈餘。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核准之民國一百零九年每半

會計年度現金股利，其金額與發放日期如下： 

民國 109 年度 

(註) 

核准日期 

(民國年/月/日) 

發放日期 

(民國年/月/日) 

每股現金股利 

(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總金額 

(新台幣元) 

上半年度 109/8/10 無 不分派 0 

下半年度 110/3/26 尚未訂定 1.5 98,034,927 

合計 1.5 98,034,927 

          註：本公司 109 年上半年度盈餘，為保留公司營運資金，

經董事會決議不分派上半年度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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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

核。 

說 明：1.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 

        2.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前之利益為新台幣 210,470,644 元，配發民國一百

零九年度員工酬勞現金新台幣 6,314,119 元及董事酬勞現

金新台幣 6,314,119 元，與帳上估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6,314,119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6,314,119 元無差異。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公告，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

事規範」部分條文，其「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對照表，請

參閱附件三。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案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公告，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

準則」部分條文，其「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四。 

十、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劉美蘭會計師及洪淑華會計師查核完峻。 

        2.前稱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附件五及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45,865 權 

(含電子投票 6,799,270 權) 
95.55%  

反對權數：16,091 權 

(含電子投票 16,09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68,575 權 

(含電子投票 1,568,575 權) 
4.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百零九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991,918 元，

減計民國一百零九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為新台幣

1,313,760 元，調整後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21,842)元，

一百零九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73,669,782 元，按公司章

程所訂提撥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7,235,602 元，及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2,852,751 元，可供分配盈餘為新

台幣 153,259,587 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 1.5 元為新台

幣 98,034,927 元及股票股利每股 0.5 元為新台幣

32,678,310 元，故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2,546,350

元。 

        2.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七。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

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4.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法令變動或主管機關核定必要變

更時，擬請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46,885 權 

(含電子投票 6,800,290 權) 
95.55%  

反對權數：15,071 權 

(含電子投票 15,07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68,575 權 

(含電子投票 1,568,575 權) 
4.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十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公司實際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其「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本次股東常會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延後召開，修改公

司章程之修訂日期以實際召開股東會 110 年 7 月 15 日列

入，特別在此說明。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31,865 權 

(含電子投票 6,785,270 權) 
95.51%  

反對權數：16,091 權 

(含電子投票 16,09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82,575 權 

(含電子投票 1,582,575 權) 
4.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及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證 治 理 字 第

11000014461 號公告，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其「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九。 

 本次股東常會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延後召開，修改股

東會議事規則之修訂日期以實際召開股東會 110 年 7 月 15

日列入，特別在此說明。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31,865 權 

(含電子投票 6,785,270 權) 
95.51%  

反對權數：16,091 權 

(含電子投票 16,09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82,575 權 

(含電子投票 1,582,575 權) 
4.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零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配合本公司營運需要擬自一百零九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

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32,678,31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3,267,831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為股東紅利轉發

行新股。 

 2.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係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

各股東持股比例，每仟股擬無償配發股票股利 50 股，配

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行拚湊成一股，於停止

過戶日起五日內於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登記，倘有剩

餘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

去)，其股份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若於除權基

準日之流通在外總股數有所變動時，則授權董事會按除權

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調整每股配發股數。 

 3.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及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

相同。 

 4.本案將俟股東常會通過後，依法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後，由董事會另訂除權配股基準日，其他未盡事宜亦請授

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42,845 權 

(含電子投票 6,796,250 權) 
95.54%  

反對權數：18,133 權 

(含電子投票 18,133 權) 
0.05%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69,553 權 

(含電子投票 1,569,553 權) 
4.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 號公告，擬修訂本公司「董

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其「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十。 

 本次股東常會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延後召開，修改董

事選舉辦法之修訂日期以實際召開股東會 110 年 7 月 15 日

列入，特別在此說明。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數：35,630,53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031,865 權 

(含電子投票 6,785,270 權) 
95.51%  

反對權數：16,091 權 

(含電子投票 16,09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582,575 權 

(含電子投票 1,582,575 權) 
4.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三十八分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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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在百忙之中前來參加本年度的股東會，在此謹代表公司對

各位股東的支持表達最崇高的謝意。以下謹就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之營業成

果及未來展望作相關報告。 

     一、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損益項目(個體財報) 109 年度 108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1,302,230 1,099,609 202,621 18.43

營業成本 1,152,223 997,829 154,394 15.47

未實現銷貨(利益)損失 (1,673) 9,033 (10,706) (118.52)

營業毛利淨額 148,334 110,813 37,521 33.86

營業費用 136,134 120,932 15,202 12.57

營業利益(損失) 12,200 (10,119) 22,319 220.5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85,643 22,583 163,060 722.05

稅前淨利 197,843 12,464 185,379 1,487.32

所得稅費用 24,173 9,230 14,943 161.90

本期淨利 173,670 3,234 170,436 5,270.13

單位：新台幣仟元

損益項目(合併財報) 109 年度 108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1,725,729 1,516,467 209,262 13.80

營業成本 1,276,679 1,174,424 102,255 8.71

營業毛利淨額 449,050 342,043 107,007 31.28

營業費用 317,637 316,764 873 0.28

營業利益 131,413 25,279 106,134 419.8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0,629 (17,227) 107,856 626.09

稅前淨利 222,042 8,052 213,990 2,657.60

所得稅費用 48,372 5,923 42,449 716.68

本期淨利 173,670 2,129 171,541 8,057.35

附件一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未編制公開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個體財報) 109 年度 108 年度 變動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1,784 22,143 (35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76,538 4,550 71,988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65,094) (59,780) (5,31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合併財報) 109 年度 108 年度 變動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07,068 185,998 121,07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8,674) (126,151) 97,47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33,351) (61,872) (71,479)

(四)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個體財報) 
109 年 108 年 

資產報酬率（％） 7.66 0.60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08 0.27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1.87 (1.50) 

稅前純益 30.27 1.85 

純益率（％） 13.34 0.29 

每股盈餘（元） 2.64 0.05 

年度 

分析項目(合併財報) 
109 年 108 年 

資產報酬率（％） 7.16 0.7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08 0.17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20.11 3.75 

稅前純益 33.97 1.19 

純益率（％） 10.06 0.14 

每股盈餘（元） 2.64 0.05 



(五)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與子公司致力於汽車冷卻系統之研發與生產，茲列示一百零

九年度重要研發成果： 

年度 具體研發成果

109 年

1.成功開發電動馬達水冷系統，適用於市公車散熱水箱。 
2.成功開發雙功能散熱水箱，適用於油電車系列。 
3.成功開發 smart home 系統機櫃的散熱系統。 
4.成功開發車用空調系統-冷凝器產線專用機Ⅱ。 

(六)未來研究計畫及預計投入之費用 

1.研發成果與未來研發方向 

             本公司主要核心產品為車用散熱水箱，未來將拓展開發車用冷卻系

統、空調系統元件，並持續開發改良散熱水箱。 

(1) 外掛式油冷管 

外掛式機油冷卻器及外掛式變速箱油冷卻器適用於改裝及售服

市場，能滿足各種客製化需求，且因應炎熱的氣候，加裝外掛式油

冷管可提供較高的傳輸效率、避免高溫油膜變質失去保護性，得以

延長引擎汽缸、變速箱壽命。 

(2) 高性能散熱水箱 

                  以 DENSO 水箱為基礎，開發輕量及小型化的水箱，適用於全球

車用散熱水箱。研究散熱單元調整材質特性，搭配自製水管的優

勢，預計可增加散熱 30%的空間，相較傳統水箱的散熱效率提高

10%。此規格可實現輕量化及小型化，增加引擎室的自由度。 

(3) 車用空調系統-冷凝器 

發展車用空調系統冷凝器可與水箱、風扇整合開發模組，提升

開發效率及精度。 

(4) 車用熱交換器-多功能水箱 

基於各類型電動車發展，散熱模組也出現新的構思，結合引擎

散熱器與逆變器散熱器、動力馬達的油電混合車多功能水箱應運而

生。相較於獨立式逆變器散熱器，此多功能水箱可節省車用空間，

結構簡單節省組裝工時，在產線生產上能提高效率。 



2.研發計畫 

             成立技術研發中心、整合台灣與南京廠研發團隊，運用技術研發與專

利分析布局同步發展策略，透過研發前的專利與市場相關資訊分析，提升

研發選題與潛在市場的連結度，並運用資訊的分析解讀與研發設計流程之

資訊化與自動化提高研發效率。短期內將引進 DENSO 技術改良發展高性能

散熱水箱，及油電混合車用多功能散熱水箱，長期擴大發展車用元件布局

冷卻系統整合研發，未來一年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占營收約 2%至 4%。 

品項 研發計畫 

散熱水箱 開發輕量化、小型化高性能散熱水箱、油電混合

車用多功能散熱水箱 

變速箱油冷卻系統 開發外掛式 ATF 變速箱油冷卻器 

空調冷卻系統 開發冷凝器產品 

     二、一百一十年營業計劃 

    (一)經營方針 

1.積極市場佈局爭取客戶訂單，擴大營收利基。 

2.掌握既有市場、多元產品開發、供給齊全品項滿足客戶市場競爭力。 

3.集團運籌管理、靈活庫存調配，及時客戶交期。 

4.提升產能及績效之生產制度改革，符合客戶之所需。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1.預期銷售數量：本公司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公司之預計銷售數量

係依據 109 年度之市場概況預測及客戶潛力評估，預

計 110 年度銷售數量目標將可樂觀看待。 

2.依據：依據公司預計達成之目標，同時考量整體產業及經濟景氣狀況

作預測。 

    (三)重要產銷政策 

1.持續全面品質管理，提供客戶最佳產品與服務。 

2.製程與設備優化改善，產量及生產效率提升，創造利潤。 

3.績效制度之生產模式推動、擴充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
★
】

【
★
】

【
★
】

【
★
】     三、公司未來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

境之影響 

本公司專注散熱器領域水箱製造，累積多年生產經驗且不斷精進製程創新改

善，於客戶端建立良好口碑。過去一年雖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球

各地封城致經濟活動力下降，但在北美競爭同業財務重整，退出水箱供貨市場，

加上之前市場佈局得宜，獲得客戶轉單挹注；在兩岸生產基地良好的產銷調度安

排，及美國子公司積極爭取連鎖通路客戶及其他通路客戶訂單下，109 年度營收較

108 年度逆勢成長 13.8%；獲利方面在本業的良好表現與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挹注

下，全年度每股盈餘達 2.64 元。 

展望 110 年度，全球仍持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主要經濟體皆處復甦階

段，本公司將持續以良善組織應變能力、績效管理制度之生產及兩岸生產基地產

能不斷提升，滿足客戶訂單；於新產品開發方面將與國際大廠進行策略合作，除

水箱製造外，今年持續投入冷凝器之開發製造與銷售。在法規環境遵循方面，吉

茂遵守投資當地法規之要求，並密切關注法令改變之執行控制，透過公司經營團

隊專業分工、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及時進行回應與調整確保政府法令規章

之遵循。 

最後，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百忙之中撥駕光臨本次股東會，請繼續給予

本公司經營團隊支持與指教，謹代表本公司全體同仁致上最誠摯的謝忱，敬祝各

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吉茂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劉彥狄        敬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

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劉美蘭會計師、洪淑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委員會查核，認

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鑒核。 

此致

吉茂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一百一十年度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顏文治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一 十 年 三 月 二十 六 日

附件二 



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作業內容： 

(九) 議案討論 

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

定之議事內容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

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

議，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

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

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

停開會，並準用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 

(九) 議案討論 

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

定之議事內容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

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

議，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

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

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

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十)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1、 公司之營運計畫。 

2、 年度財務報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

告。 

3、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

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十)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1、 公司之營運計畫。 

2、 年度財務報告、半年度

財務報告及季度財務報告。但

半年度財務報告及季度財務報

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3、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

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五

修正，調整第一項第二款。 

附件三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處理程序。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7、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8、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

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

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

之處理程序。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7、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8、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

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

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

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

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四、 實施及修正： 

(二) 本董事會議事規則訂定

於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10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8 年

05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9 年

03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31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25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11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0 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1 日。 

(二) 本董事會議事規則訂定

於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10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8 年

05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9 年

03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31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25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11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0 日。 



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作業內容： 

(一)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

與需要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

則，包括下列八項內容： 

1、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

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

突，例如，當公司董事或經理

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

處理公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

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不當利益。公司應特別注意與

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

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

事。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

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

董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

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2、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應避免董事或經理人為下

列事項：（１）透過使用公司

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

有圖私利之機會；（２）透過

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

務之便以獲取私利；（３）與

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利機會

時，董事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

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

益。 

(一)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

與需要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

則，包括下列八項內容： 

1、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

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

突，例如，當公司董事或經理

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

處理公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

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父母、子女或三親等以

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

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

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

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

（銷）貨往來之情事。公司應

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

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或經理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

之利益衝突。 

2、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應避免董事或經理人為下

列事項：（１）透過使用公司

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

有圖私利之機會；（２）透過

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

務之便以獲取私利；（３）與

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利機會

時，董事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

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

益。 

一、 考量父母、子女均屬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酌予精

簡二(一)之文字。 

附件四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 保密責任： 

董事或經理人對於本公司本身

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

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

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

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

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

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4、 公平交易： 

董事或經理人應公平對待本公

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

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

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

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

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

取不當利益。 

5、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

產： 

董事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本

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

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並了解若本公司資產被偷竊、

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

司之獲利能力。 

6、 遵循法令規章： 

本公司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法令規章之遵循。 

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加強宣導道德觀

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

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

則之行為時，向審計委員會委

員、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

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

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公司應

3、 保密責任： 

董事或經理人對於本公司本身

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

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

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

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

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

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4、 公平交易： 

董事或經理人應公平對待本公

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

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

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

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

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

取不當利益。 

5、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

產： 

董事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本

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

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並了解若本公司資產被偷竊、

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

司之獲利能力。 

6、 遵循法令規章： 

本公司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法令規章之遵循。 

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加強宣導道德觀

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

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

則之行為時，向審計委員會委

員、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

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

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公司應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訂定具體檢舉制度，允許匿名

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

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報復。 

8、 懲戒措施： 

董事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

準則之情形時，本公司依據其

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措

施處理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

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

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公司並宜制定相關申訴制度，

提供違反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

之途徑。 

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

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8、 懲戒措施： 

董事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

準則之情形時，本公司依據其

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措

施處理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

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

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公司並宜制定相關申訴制度，

提供違反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

之途徑。 

二、 參酌上市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第 23 條允許匿名

檢舉，修正相關文字。 

三、 實施及修正： 

(二)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 年 03 月 20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02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25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1 日。

(二)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 年 03 月 20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02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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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991,918 

   民國 109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1,313,76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321,842)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73,669,782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7,235,602)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852,751) 

   可供分配盈餘                                  $ 153,259,58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現金股利，每股 1.5 元        (98,034,927) 

     股票股利，每股 0.5 元        (32,678,310) 

                                                  (130,713,237)

   期末未分配盈餘                                $  22,546,350  

附註： 

一、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 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法令變動或主管機關核定必要變更時，擬請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董事長：劉彥狄          經理人：劉彥狄          會計主管: 許乃龍 

附件七



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

台幣十億元整，分為一億股，每

股新台幣壹拾元正，授權董事會

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前項額定

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叁仟萬

元，共計叁佰萬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壹拾元整，供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分次發行。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

台幣柒億元整，分為柒仟萬股，

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正，授權董事

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前項額

定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叁仟萬

元，共計叁佰萬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壹拾元整，供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分次發行。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有

公司法第一七九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之股份無表決權外，每股有一

表決權。 

本公司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行

使表決權管道之一，股東得採行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依法令

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有

公司法第一七九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之股份無表決權外，每股有一

表決權。 

本公司於上市櫃掛牌後，應將電

子方式列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

之一。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

應做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本公司如

有撤銷公開發行計劃，應提股東

會決議。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

應做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本公司公

開發行股票後，如有撤銷公開發

行計劃，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

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

此條文。 

第四章   董    事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

一人(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選

任之，其該選舉採用記名累積投

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

人(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選任

之，其該選舉採用記名累積投票

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

附件八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惟全體董事持股成數須符合

主管機關之規定。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

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

時為止。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就董事於

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惟全體董事持股成數須符合

主管機關之規定。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

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

時為止。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就董事於

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第十六條：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一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一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十二月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十月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九月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九

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一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一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十二月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十月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九月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九

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五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

六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

十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六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四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五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

六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

十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六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四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十年七月十五日 



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作業內容： 

(四)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

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

長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

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

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

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

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

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依章程及

相關法令規定通知各股東。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四)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

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

長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

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

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

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

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

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依章程及

相關法令規定通知各股東。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為免上市公司誤解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外皆可以臨時動議提出，擬將

修正前原條文所列公司法以外

不得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之其

他法規條文納入。 

配合條文規範調整公告方式。

附件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

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之相關規定以 1項

為限，提案超過 1項者，均不

列入議案。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

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

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

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提案規定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

五項修正，及經商字第

10700105410 號函，修正本條

第六項。 

(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即

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

(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即

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之

權益，修正第二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超過一小時，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

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

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達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已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

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決

議。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

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

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已作成之假決議，依公

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

大會決議。 

(十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

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十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

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之

權益，修正第一項。

三、 實施及修正： 

(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93 年 06 月 29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3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05 月 30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03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18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8 日。 

(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93 年 06 月 29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3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05 月 30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03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18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8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07月15日。



吉 茂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作業內容：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採用累積投

票法，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在選舉票

上所印之出席證號

碼代之，本公司董

事選舉，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採用記名累

積投票法，選舉人

之記名，得以在選

舉票上所印之出席

證號碼代之，本公

司董事選舉，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並依

本公司章程所訂之

名額，由所得選舉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依次分別當選

董事。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

額時，由得權數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並依

本公司章程所訂之

名額，由所得選舉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依次分別當選

董事。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

額時，由得權數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本公司得由

有權股東提供下屆

董事推薦名單，作

為選任董事之參

考。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

董事者，應自行決

定充任董事，或當

選之董事經查核確

認其個人資料不符

或依相關法令規定

附件十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不適任者，其缺額

由原選次多數之被

選舉人遞充。

第六條、 選舉票由有召集權

人製備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票並應按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號碼編號

並加填其權數。 

第六條、 選舉票由董事會製

備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票並

應按股東戶號或出

席證號碼編號並加

填其權數。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 173 條規

定，於特定情形下(如董事會

不為召集之通知時) 得報經

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

擬配合調整本條。 

第八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身分者，選舉人須

在選舉票「被選舉

人」欄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分

者，應填明被選舉

人姓名及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

舉人時，選票之被

選舉人戶名欄應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

人姓名；代表人有

數人時，應分別加

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上市

（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自 2021 年起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股東於股

東會召開前即可從候選人名

單知悉各候選人之姓名、學

經歷等資訊，以股東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為辨明候選人身

分之方式，即無必要，爰刪

除本條。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

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

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票

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

辨認者。 

四、選票經塗改

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

與董事候選人

名單經核對不

第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

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

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票

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

辨認者。 

四、選票經塗改

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

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

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號令，上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符者。 

六、除填分配選舉

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七、未經投入票箱

之選票。 

八、同一選票填列

被選舉人超過應選

名額者。 

股東戶號與股

東 名 簿 不 符

者；所填被選

舉人如非股東

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六、除填寫被選舉

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

號(身分證統

一編號)外，

夾寫其他文字

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

姓名與其他股

東相同者，而

未填股東戶號

或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以資辨

識者。

八、未經投入票箱

之選票。 

九、同一選票填列

被選舉人超過應選

名額者。 

（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自 2021 年起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爰調整本

條第五款及第六款，並刪除

第七款。 

第十條  、董事之選舉應設

置票箱，經投票

後，由監票員、

計票員會同拆啟

票箱。 

第九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

票，開票結果應

由主席當場宣

佈，包含董事當

選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

選舉票，應由監

第十一條、投票完畢後當場

開票，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

佈，包含董事當

選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

選舉票，應由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票員密封簽字

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票員密封簽字

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第十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

司董事會發給當選

通知書。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由本

公司董事會發給

當選通知書。 

第十一條、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悉依公司法、

本公司章程及有

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悉依公司法、

本公司章程及有

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股東會

通過後施行，修

改時亦同。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股東會

通過後施行，修

改時亦同。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定於中

華民國 93 年 6 月 29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98 年 5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99 年 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105 年 6 月 3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

第十五條、本辦法訂定於中

華民國 93 年 6 月 29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98 年 5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99 年 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105 年 6 月 3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 

華民國 110 年 7月 15日。




